
 審核二ＯＯ八至Ｏ九年度  答覆編號  
開支預算  HAB111 

 問題編號  
  1878 

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總目：  94 法律援助署  分目：  

綱領：  (1)  審批法律援助申請  

管制人員：  法律援助署署長  

局長：  民政事務局局長  

問題：  a .  過去兩年，每年法律援助署接獲多少宗工傷，或與工傷有關的疏忽賠償

申請？當中，有關申請法援個案被接納及不被接納的分項數字分別為

何？  
b .  就上述有關的申請個案，當中申請不被接納個案按原因劃分的分項數字

為何？  
c .  就上述有關申請法援因個案審查不合資格而被拒絶的個案，有多少個案

其後向司法常務庭提出上訴？當中上訴得直的個案數字為何？  

提問人：  劉千石議員  

答覆：  (a)及(b)  
在接獲的法律援助申請中，因工傷或與工傷有關的疏忽賠償個案數目、獲批

准的申請數目、不獲批准的申請數目及其原因如下：  
  2006 年  2007 年  
 收到的申請   1  713  1 515
 獲批准的申請   1  072  816
 不獲批准的申請   486  469
 -  基於財務資源理由  155  121  
 -  基於案情理由  312  331  
 -  基於財務資源及案情理由  19  17  
  
 (c)  

因案情理由被拒而提出上訴的申請數目及結果如下：  
  2006 年  2007 年  
 基於案情理由而提出的上訴   71  87
 -  得直  0  1  
 -  駁回  53  61  
 -  押後

註 1  1  12  
 -  撤銷

註 2  16  10  
 -  有待聆訊  1  3  
  
 註 1：二○○七年有 1 宗個案在上訴押後期間獲批法援  

註 2：二○○六及二○○七年分別有 1 宗及 3 宗個案在上訴撤銷後獲批法援  
 

簽署︰   

姓名：  張景文  

職銜：  法律援助署署長  

日期：  26.3.2008 
 


